
學生校外
實習
新制說明



1. 研訂校外實習法規及成立系級校外實習委員會

始得安排學生前往校外實習

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

通過系級會議

系所成立校外實習委員會

• 各系所、中心、學位學程應成立專責校外實習委員會
• 不可與其他委員會合併
• 委員會組成及任務應明訂於設置要點

系所研訂校外實習法規

各系所、中心及學位學程為推動學生校外實習工作，應另
訂學生校外實習辦法補充規定相關事宜。



※系所、學位學程訂定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法規範例

一、國立中興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ΟΟΟ系（以下簡稱本系）為使學生結合課程專業理論與產業實務
    經驗，增進實用能力，特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訂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以下簡稱
    本要點）。
二、為審議有關學生校外實習之課程規劃、審查實習機構資格、督導校外實習工作、處理校外實習爭議
    及其他有關學生校外實習之重要事項，本系特成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推動學生校外實習有關工  
    作，其設置要點另定之。

……
後續條文內容應包含
實施對象、實習期間、實習機構審查、實習機構來源、實習課程型態（含學分數、實習時數、實習期間
等）、實習成績考核方式（含學生實習後應交作業、實習輔導座談會、評量方式）等項目
……

最後一條、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定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ΟΟΟ學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

ooo年oo月oo日 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ooo年oo月oo日 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系務會通過

ooo年oo月oo日 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系所、學位學程訂定學生校外實習相關法規範例

一、國立中興大學ΟΟΟ學系為辦理督導學生校外實習，特依據本系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二點規定，訂定
    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設置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以下簡稱本
    會）。
二、本會任務如下：(……可參考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要點第四點規定。)
三、委員及聘任期
   (一)本會組成：本會由Ο位委員組成，系主任為當然委員並兼召集人，其他委員由本系專任教師代表Ο
                 人、合作機構代表Ο人、學生代表Ο人組成。必要時得增聘專家學者及有關人士為小組
                 委員出席討論。
   (二)委員任期：委員任期採Ο年一聘，得連選連任。
四、會議召開
    本會每學年至少開會一次，必要時得加開臨時會議。本會議召開須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   
    二分之ㄧ以上同意始可決議。合作機構代表及學生代表如不克出席會議時，得委託代理人代理出席會議。
……
最後一點、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並送本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備查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中興大學ΟΟΟ學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設置要點

ooo年oo月oo日 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系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ooo年oo月oo日 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系務會通過

ooo年oo月oo日 ooo學年度第o學期第o次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通過



2. 合作機構須完成系統檢核及現場評估

完成合作機構系統檢核

進入教育部實習機構查詢系統
（https://iss.yuntech.edu.tw)進行確認機構無違反專科以

上學校產學合作辦法第6條規定。

提送各級學生校外習委員會檢核及確認 始得安排學生前往校外實習

• 114年8月由學務處生涯發展中心擔任學校權責帳號管理
• 115年8月則由教務處課務組接續處理。(之後兩單位每年輪流)
• 應留存查詢之結果。

專業性評估

• 與系課程目標、
核心能力相關

• 實習職務符合系
人才培育方向

權益評估
工作負荷適當、工作
時間或勞動需求適當、
待遇與福利合理、保
險完善、完善之培訓
計畫、合作理念

安全性評估
健康的工作環境、完
善消防逃生動線、職
業災害急救通報系統、
機械、設備或器具之
維護與檢查、健康指
導與防護措施

進行合作機構現場評估
                     派員進行現場評估，並應作成紀錄。

完成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115/02當下實習機構須符合。



※校外實習機構評估表



※校外實習機構系統檢核操作簡單說明





此為檢核結果匯出的資料檔（EXCEL），建請各系所留存以外，
並請與實習機構評估表併同提案單，送至課務組，以提送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



於學生實習前舉辦職前講習
（如採影片觀看模式

應留下學生觀看紀錄舉證）

3. 定期舉辦職前講習

始得安排學生
前往校外實習

內容包含：職前訓練、職業安全、
勞動及性別平等教育，包含勞動法
規、職場安全、性別平等及執行職
務遭受不法侵害預防

請各系所進行職前講習影片拍攝作業

• 執行方式：請有辦理校外實習課程之系所完成一支「職前安全講習」影片，內容應涵蓋學
                          生於實習前應了解之安全守則與注意事項，並提供學生於實習前觀賞。
• 執行期間：即日起至114年12月31日前完成。
• 執行成果：請各系所完成一支職前安全講習影片，並於完成後將影片檔案提供予教務處課
                           務組備存及後續使用。
• 經費補助：每系以一單位為補助對象，提供新臺幣2萬元高教深耕經費補助，請於114年底                   
                           前完成核銷作業。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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